承诺函
汕头市恒益顺招标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我方愿响应你方2026年3月25日发布的“汕头市龙湖区津海惠民社区服务有限公司公开征集汕头市津河路22号凯旋门雅苑12幢第四层社区服务用房运营商”项目（项目编号：HYSZS2026017）邀请，提供征集方需求中规定的全部内容，并按招商公告要求提交所附资格文件且承诺如下：
我方为本招商项目所提交的所有证明我方运营项目和我方资格的文件是真实的和正确的，并愿为其真实性和正确性承担法律责任；核验我方提供相关复印件与原件不一致的，或我方无法提供原件的，征集方或恒益顺公司有权取消我方报名或成交资格；提供给征集方的运营场地服务与本招商项目承诺一致。
我方在参与本次招商项目时，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符合运营商资格条件要求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要求。
我方在参加本次招商项目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及参与招标投标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活动及涉嫌违规行为，并没有因而被有关部门警告或处分的记录。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报名参加该项目；与征集方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商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报名参加该项目；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报名均无效；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名，成交后不允许分包、转包；
如由我方成交，除不可抗力原因外，将在规定时间内与征集方签订合同。
如有违反上述声明之情形，征集方有权取消我方成交资格并提交相关监管部门处理。


意向运营商（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